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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机关可设相应机构  

检察日报 王丽丽 

 

今天首次提请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针对未成年人保

护领域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规定“人民检察院可以相应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机构”。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祝铭山说，修订草案贯彻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强化司法

保护，特别是根据中央关于司法体制改革的有关精神，规定了人民法院根据需要设立审理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和涉及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案件的机构，或者指定专人办理。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可以相应设立办理未

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机构。记者在草案第四十九条看到了这些内容。 

据记者了解，检察机关设立专门机构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已有多年历史。１９９１年，高检院与最

高法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出《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其中规定人

民检察院应根据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特点和需要逐步建立专门机构，设立专门机构条件不成熟的应指定专

人负责办理此类案件；后又发出《关于认真开展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检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在两年内

建立和健全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专门机构或指定专人负责。可以想见，如果草案中“人民检察院可以

相应设立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机构”这一规定获得通过，将为未成年人提供更加规范、更有力度的司

法保护。  

同时，草案规定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可以就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生理、心理和性格特

点、家庭情况、社会交往、成长经历以及实施涉嫌犯罪行为前后的表现等情况进行调查，调查材料在处理

案件时参考——这也是我国各级检察机关普遍采取的做法。对于这一做法，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祝铭山评价：可以更好地适应对未成年人进行司法保护的需要。此外，草案还对工读学校的相关问

题作出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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